
 

 

上海赛源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评价报告网上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 上海童涵春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老师 

项目名称 上海童涵春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评价类型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地理位置： 

上海童涵春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古爱路 190号。用人单位厂区周边

环境如下：  

东侧：厂区内其他企业；  

南侧：古爱路，隔路为濑江建设奥浦迈生物医药产业链基地项目部；  

西侧：上海通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侧：厂区内其他企业。 

用人单位所在地为非自然疫源地，周边无环境敏感目标。 

项目概况及评价范围： 

上海童涵春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是全国 50 家重点中药饮片厂之一，是一个拥 3 有 200

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创始于清朝乾隆 48 年。坐落在繁华商埠十六铺，以前店后工

场的经营模式，经营各类特色饮片和各类丸散膏丹及花露药酒。二百多年来童涵春堂坚持配

方选用道地药材，配料讲究质量上乘的优良经营传统，赢得了世人的青睐，蜚声海内外，以

童涵春堂命名的中药店铺在上海和南京等地相继开张，上海童涵春堂中药饮片厂生产的中药

饮片产品 1958 年起向国家工商管理局注册登记了“涵春牌”注册商标，从此“涵春牌”中药饮

片足迹遍布了欧美及东南亚地区。 

上海童涵春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10 月 28 日，注册地位于上海市黄浦区

旧校场路 35 号三楼 302 室，法定代表人为陈波。 

由于公司自身生产经营的需求，于 2023 年搬迁至上海市浦东新区古爱路 190 号厂房进

行生产经营活动。 

本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主要针对该用人单位现时运行区域的总体布局、设备布局、建

筑卫生学、职业病危害因素、防护设施、个体防护用品、应急救援措施、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及其运行情况进行评价。本评价报告不涉及放射卫生内容。 

评价项目组长 王磊 技术负责人 郁新森 

过程控制负责人 陈荣 报告编制人 张靖 

审核人 陈荣 项目组成员 高一鸣、姜蔚 

现场调查 

调查时间：2024年 2月 28日 

调查人员：张靖 

企业陪同人员：张老师          

现场检测 

现场检测时间：2024 年 3 月 6 日～2024 年 3 月 8 日 

检测人员：张陈勇、汤敏、陈建平、沈嵩峰等 

企业陪同人员：张老师 

职业病危害因素 

其他粉尘（中药粉尘）、甲醇、乙腈、氨、乙酸、二氯甲烷、三氯甲烷、

环己烷、甲酸、乙酸丁酯、乙酸乙酯、正丁醇、正己烷、异丙醇、过氧

化氢、甲苯、二甲苯（全部异构体）、苯胺、乙醚、丙酮、氯化氢及盐酸、



 

 

硫酸及三氧化硫、甲乙酮（2-丁酮）、氮氧化物、噪声 

检测结果 
化学因素：✔全部达标；□浓度超标（超标因素： ，超标点数： ）。 

物理因素：✔全部达标；□强度超标（超标因素： ，超标点数： ）。 

评价结论及建议 

本项目（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风险属于（□严重 ✔一般）。 

2024年2月～3月对上海童涵春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生产作业情况

进行了卫生学调查和现场检测。 

通过现场调查及综合分析，该项目总体布局、工艺设备布局、建筑

卫生学、辅助用室、个人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设施等方面基本符合《工

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等法律法规和标准的相关要求。工程防护设施部

分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等法律法规和标准的相关要求。 

职业卫生管理方面，由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建立了职业卫生管理

制度并负责厂区内日常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在现场调查过程中发现作业

场所未设置职业卫生公告栏、未落实职业病申报制度、调查时未见用人

单位主要负责人及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职业卫生培训记录及证书、未落

实职业病危害检测与评价制度、未落实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管

理制度等，因此该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方面部分符合要求。 

用人单位工作场所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其他粉尘（中药粉

尘）、甲醇、乙腈、氨、乙酸、二氯甲烷、三氯甲烷、环己烷、甲酸、乙

酸丁酯、乙酸乙酯、正丁醇、正己烷、异丙醇、过氧化氢、甲苯、二甲

苯（全部异构体）、苯胺、乙醚、丙酮、氯化氢及盐酸、硫酸及三氧化硫、

甲乙酮（2-丁酮）、氮氧化物、噪声等。针对各岗位存在或产生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公司采取了一定的防护措施。通过检测，该公司岗位中存在

化学危害因素浓度低于卫生限值，物理因素强度符合职业卫生要求。 

如切实落实本报告中提出的相关建议，则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可满足国家

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家组同意该项目（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严重✔一

般）”，原则同意《评价报告》的相关内容，并按专家意见修改后，形成

正式稿。 

报告完成时间 2024年 4月 17日 

 


